
工作论文  |   2022年12月  |  1

工作论文

精准施策：中国省级交通领域二氧化碳 
排放核算方法研究

薛露露  刘岱宗

TOWARD CREDIBLE TRANSPORT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CCOUNTING IN CHINA

引用建议：引用建议：薛露露、刘岱宗著. 精准施策：中国省级交通领域 
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方法研究. 2022. 工作论文，北京：世界资 
源研究所. https://doi.org/10.46830/wriwp.22.00015

“工作论文”包括初步的研究、分析、结果和意见。“工作论

文”用于促进讨论，征求反馈，对新事物的争论施加影响。

工作论文最终可能以其他形式进行发表，内容可能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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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主要结论

 ■ 地方政府（至少省级政府）应自某一基准年起，每年定期编

制交通领域碳排放清单。这对地方政府了解交通领域碳排

放，识别排放源，建立减排目标，编制低碳行动方案，评估

减排进展，满足《巴黎协定》“强化透明度框架”对国家温

室气体清单报告的新要求，都有重要性与紧迫性。

 ■ 本文梳理了国内常见的交通领域碳排放核算方法。通过

对比不同核算方法及核算结果，本研究揭示，“自上而

下”法和“自下而上”法计算出的地方交通碳排放具有

较大差异，对政策决策与资源分配也会产生较大影响。

因此，有必要完善数据统计基础，提升数据质量。

 ■ “自上而下”法适用于国家/地方交通碳排放清单的编

制，但还需解决核算边界不清晰、交通领域能耗统计覆

盖不全的问题。

 ■ “自下而上”法适用于分解碳排放源，预测未来排放趋

势，支撑低碳行动方案编制，但还需完善相关方法学指

南及数据统计基础。

 ■ 国内航空、铁路和沿海水运的碳排放应落实到相关企

业，并督促相关企业定期编制碳排放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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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具有确定性与一致性的交通碳排放核算方法，不仅有助于地方政

府了解交通领域排放现状、识别主要排放源、设立减排目标，也有助于

地方政府评估交通减排进展，更有助于中国完成《巴黎协定》“强化透

明度框架”对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报告的新要求。2022年，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有关部门也出台了《关于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

体系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统一制定全国及省级地区碳排放统计

核算方法”，“组织开展全国及各省级地区年度碳排放总量核算”。

关于本文

本文通过文献整理和利益相关者访谈，梳理了全球和中国现

行交通领域核算方法，并通过建立一套评估指标体系（包括数据可

得性、权责对应性、不确定性、一致性和可加总性、排放源可识别

性、政策关联性等），对各种交通碳排放核算方法及计算结果进行

了对比，并分析不同碳排放核算方法在国内的适用性。基于以上分

析，本文提出了统一交通碳排放核算方法以及完善相关数据统计

基础的建议。

研究结论

目前，中国较好地遵循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国家温

室气体清单指南》（以下简称“《IPCC指南》”）（1996版和2006
版）编制国家和地方的交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清单。同时，本文分

析也显示：

 ■ 数据统计基础是地方政府能否顺利开展交通碳排放核算
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对国内通行的自上而下“本地运输企

业燃料消耗法”而言，仍有众多城市缺乏能源平衡表或不

公开相关能耗统计数据。即便是定期编制能源平衡表的省

市，也面临能源平衡表更新不及时的情况。自下而上“居民

活动法”的数据缺口相对少，“地理边界法”数据需求大，很

多地区无法提供，“诱发活动法”在国内尚不适用。

 ■ 国内“自上而下”法指南缺乏统一核算边界，且并未强

制地方加以应用实施；而“自下而上”法指南尚有待研

究制定。这导致各地进行交通碳排放核算时采用的方法
不一致，核算结果不具备可比性和可加总性。

 ■ “自上而下”法和“自下而上”法得到的地方交通碳排放，
均存在结果准确度的不确定性。“自上而下”法的不确定

性来自能耗统计的偏差以及能源平衡表拆分系数的不确定

性。“自下而上”法的不确定性主要源于现有统计数据（如

年行驶里程、燃油经济性）的质量参差不齐。

 ■ 在跨边界出行排放的归属地划分方面，存在权责不匹配的
情况。国内一些地方被分到的航空/水运排放过高，超出

了其权责范围。

本文建议：

 ■ 地方政府（至少省级政府）应自某一基准年起，每年定期编
制交通领域碳排放清单，并建立基于清单的考核机制。

 ■ 采用“自上而下”法核算国家与地方层面交通领域碳排
放，并完善交通能耗统计制度。可通过对燃料供应商提

出强制性的“范围三”碳排放报告要求，开展全口径交

通领域能耗统计；同时，完善企业上报数据的要求（如

区分国内外交通能耗、生物燃料能耗、细分行业能耗

等），争取与《巴黎协定》“强化透明度框架”的通用

报告表保持一致，建立交通能耗统计的质量保证/质量

控制制度。商务、生态环境等部门应加大对黑加油站、

非正规炼化厂的执法力度，禁止非正规渠道的劣质非标

油流入市场。

 ■ 鼓励地方政府配套使用“自下而上”法核算交通领域碳排
放，并抓紧研究制定“自下而上”法的方法学指南，完善相
关数据统计基础，包括定期统计年行驶里程、实际道路油

耗等数据。

 ■ 航空、铁路和沿海水运领域产生的碳排放可考虑落实到责
任企业，编制企业层面交通碳排放核算指南，并定期开展

第三方核查。

 ■ 统一交通碳排放方法学（包括界定核算对象、核算边界，

明确以“自上而下”法为主还是“自上而下”法与“自下

而上”法结合，提出处理“自上而下”法和“自下而上”

法结果差异的方法等），加强数据平台开发与跨部门间数
据共享，建立地方交通碳排放的第三方核查机制。

1. 背景
降低交通运输领域（以下简称“交通领域”）碳排放，对

中国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和2060年前碳中和至关重要。根据

最新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2014年中国交通领域二氧化碳排

放（以下或简称“碳排放”）占能源活动排放的9.2%（国家发

展改革委，2004；生态环境部，2018）。中国交通运输领域

碳排放在全球交通碳排放中的占比也很可观：根据世界资源研

究所“全球气候观察”2019年数据，中国交通领域碳排放在全

球交通碳排放中的占比达  11%，仅次于美国的21%（Climate 
Watch，2022）。

一些地方的交通碳排放在当地全行业排放中的占比更大，减排

需求更迫切。根据薛露露（2022）分析，在经济发达或第三产业占

比较大的省份，如广东省和海南省，2019年交通碳排放在能源活

动相关排放中占比已超过20%；在特大城市如北京市和上海市，交

通领域已经成为最大的碳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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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和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减少交通

碳排放，国务院于2021年10 月24日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

案》，提出了一系列交通领域低碳行动的方案，涉及运输工具装备

低碳转型、运输结构绿色调整、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国家发

展改革委，2021）。同时，中央与地方政府正抓紧制定交通领域绿

色低碳行动方案。

尽管如此，由于交通碳排放核算统计体系不完善、核算方法不

一致，所以，地方政府无论在交通领域减排目标设置方面，还是交

通碳排放清单核算及减排目标落实情况的评估方面，都缺乏充分

的数据支撑，具体包括：

 ■ 地方交通领域减排目标设置：截至2022年10月，部分省

份出台的碳达峰实施方案中，交通领域的减排目标主要

为营运交通工具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表1），仍缺乏覆

盖整个交通领域的绝对或相对减排目标。同时，由于缺

乏单位周转量碳排放强度相关的统计基础，地方政府在

设定本地化的营运交通工具碳排放下降的具体目标时，

也面临挑战。

 ■ 地方交通碳排放清单与目标落实进展评估：由于数据统

计基础薄弱，地方政府没有定期编制交通领域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排放清单的机制，因此，一套动态追踪地方交

通碳排放、评价其减排目标落实情况的机制也尚未建立

起来。

事实上，能够确保确定性（certainty）与一致性（consistency）
的交通碳排放核算方法，对地方政府了解交通领域排放现状、识别

主要排放源、设立减排目标、评估减排进展与了解减排目标完成情

况，都至关重要。此外，完善地方交通碳排放核算体系，要求地方

政府定期编制交通领域碳排放清单，这也有利于验证国家层面的

核算结果——即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以及中国履行《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报告要求。根

据《巴黎协定》的“强化透明度框架”（Enhanced Transparency 
Framework）提出的新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报告要求，自2024
年起，所有缔约方必须（“sha l l”）每两年提交“年度国家温室

气体清单”，并确保国家温室气体清单能够具有时序上的一致性

（UNFCCC，2019）。这与目前允许非附件一国家（包括中国）提交

有一定时间滞后性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报告的做法有明显不同。

在国内，完善地方交通碳排放核算体系需要至少从以下两方面

发力：

首先，完善相关的数据统计基础。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

国缺乏一整套支持交通碳排放核算的、完善的统计体系。目前，交

表 1  |  国家和地方省份碳达峰实施方案中交通领域的减排目标

相对基准年排放
的绝对减排量 a

相对基准年的碳
排放强度降幅

相对未来基准情
景排放的减排量

达峰年份

国家层面 b

与 2020 年相比，2030 年营运交通工具营运交通工具的单位换算周转
量碳排放强度降低 9.5%

与 2020 年相比，2030 年国家铁路国家铁路单位换算周转量综合
能耗下降 10%

2030 年前，陆路交通运输石油消费力争达到峰值

地方层面 c

江西省江西省d：与 2020 年相比，2030 年营运车辆、船舶营运车辆、船舶的单
位换算周转量碳排放强度分别降低 10%、5%

上海市上海市e：与 2020 年相比，2030 年营运交通工具营运交通工具的单位
换算周转量碳排放强度降低 9.5%

来源：a. 减排目标分类是作者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19）修改。

b. 国家发改委（2021）
c. 仅做展示用途，未列举所有省份的减排目标。

d. 江西省人民政府（2022）
e. 上海市人民政府（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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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碳排放核算相关的部分统计数据（如交通领域的能源消耗量、各

车型的年行驶里程）仍覆盖不全或缺失，影响了交通碳排放量核算

的确定性。

其次，即使国内已出台交通领域碳排放指南，但由于该指南的

核算方法覆盖不全、核算边界不清且实施中缺乏强制性，以及各地

对核算边界与方法的选用存在差异，导致地方交通碳排放结果存在

不确定性及不一致性。例如，地方交通碳排放计算需要解决“跨边

界交通出行产生排放的属地划分”问题，而不同划分方法的选择会

导致交通碳排放的显著差异。如果计入城市间航空碳排放，香港城

市温室气体排放量会整体上涨25%（Harris等，2012）。由不同核

算方法导致的地方交通碳排放量差异，不仅会引起地方政府对减排

责任分配公平性的讨论，也可能会打击地方政府设置更高减排目标

的积极性。

研究方法
交通碳排放核算对象多元、目标各异，不同核算对象与核算目

标下，核算方法的差异也较大。本文仅侧重地方交通领域碳排放核

算，所涉及的核算目标包括：

 ■ 帮助地方政府了解交通领域碳排放现状，定期跟踪减排

进展；

 ■ 支撑地方政府识别交通主要排放源（如道路客运、道路

货运、航空），预测未来地方交通碳排放趋势，设定交

通领域/行业减排目标，并为交通低碳行动方案、减排政

策制定与财政资金安排提供决策依据；

 ■ 支撑国家对交通相关双碳目标的分解、执行与监督考

核，督促地方履行减排承诺；

 ■ 验证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协助国家履行《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要求。

本文的研究范围见表2，内容不涉及项目层面或运输企业层面

的碳排放核算，也不涉及其他政策目标，如寻求交通领域的气候融

资、评估碳减排措施的大气污染物减排协同效应等。

为实现上述目标，本文首先基于文献综述及对十多个省市1的利

益相关者访谈，梳理总结了国内外地方层面交通碳排放核算方法及数

据统计的基本情况。本文采用不同核算方法，对地方历史交通碳排放

进行计算，然后对结果进行比较，并建立一套评估指标体系（包含数

据可得性、权责对应性、不确定性、一致性和可加总性、排放源可识别

性、政策关联性等指标），对各种交通碳排放核算方法进行了对比，分

析其在国内的适用性。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了统一交通碳排放核

算方法以及完善相关数据统计基础的建议。

表 2  |  本文的研究范围

本研究涵盖 本研究未涵盖

地理范围
• 省级排放
• 市县级排放

• 项目（如地铁投资项目）层面排放
• 企业（如航空运输企业）层面排放

排放阶段
• 车辆行驶阶段（燃料燃烧）2, a • 化石 / 生物燃料炼化生产、发电及制氢

• 车辆生产制造、车辆 / 电池后处置
•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及运维

交通领域

国内交通，包括
• 道路交通
• 国内铁路
• 国内水运
• 国内航空
• 非道路机械

国际交通，包括
• 国际航空
• 国际航海

国内交通，包括
• 管道运输

温室气体类型
• 二氧化碳 • 甲烷

• 氧化亚氮
• 氢氟碳化物

核算目的

• 了解排放现状，跟踪减排进展
• 识别排放源，预测未来趋势，制定减排行动方案
• 验证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 识别与寻找气候融资机会
• 协同二氧化碳与大气污染物减排
• 了解以中国为起始地或目的地的国际航空与国际航
海排放

说明：a. 为简化，本文车辆行驶阶段的碳排放未包含尾气净化和润滑油燃烧产生的碳排放。

来源：作者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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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  本文中碳排放边界的界定

交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中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
主要指二氧化碳排放的达峰；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是指温
室气体排放的中和，在交通领域涉及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

本文侧重交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的核算。鉴于甲烷和氧
化亚氮排放仅占中国交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的1%（生态环境
部，2018b），因此，仅核算交通碳排放对交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的影响不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交通领域“自上而下”法
不适用于核算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的核算
通常采用“自下而上”法，在参数方面还需考虑后处理控制装置、
车辆年龄结构、行驶工况等（IPCC，2006）。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及运维中的排放：根据《2030年前达峰
行动方案》及各省份出台的碳达峰实施方案，交通领域低碳行动
还需要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于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运营
和维护全过程，降低全生命周期能耗和碳排放”。这意味着国内
交通领域碳排放核算也需包含交通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的碳排
放。但是，国际上交通领域碳排放核算通常不计入该部分排放（
见第2节），因此，本文也不予以考虑。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城市
基础设施碳足迹”核算方法（Ramaswami等，2008），计算交通基础
设施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遵循《I P C C 指南》（I P C C，19 9 7 和

2006）中对核算边界的划分：一是交通领域上游发电及制氢环节

产生的碳排放计入电力及工业部门；二是交通领域碳排放含道路、

铁路、水运、航空与非道路机械的碳排放。

2. 交通碳排放核算方法
目前，国内外有多种方法核算交通碳排放，本文先对这些方法

进行综述。

2.1  国际主流方法
在全球范围，常见交通碳排放核算方法主要包括：

 ■ 《I P C 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19 9 6 年修 订版）》

（IPCC，1997）和《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
年版）》（IPCC，2006）（以下分别简称“《IPCC指南》

（1996版）和《IPCC指南》（2006版）”）。

 ■ 《城市温室气体核算国际标准》（世界资源研究所等，

2014）（以下简称“GPC”）。

虽然一些发达城市也采用《PAS 2070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规范》（英国标准协会，2013）（以下简称“PAS 2070”）计算交通

碳排放，但由于PAS 2070核算方法的数据需求大，对发展中国家

的适用性有限，因此本文不予考虑。

《IPCC指南》（1996版）和《IPCC指南》（2006版）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各缔约方国家有履行国家

温室气体清单信息报告的义务（UNFCCC，1996）。《IPCC指南》

（1996版）和《IPCC指南》（2006版）为各国履行温室气体清单报

告义务、编制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提供了方法学指南。其中，《IPCC
指南》（2006版）为《IPCC指南》（1996版）的更新版。

目前，仅附件一国家（主要是经合组织国家）要求使用《IPCC
指南》（2006版）编制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报告，并要求定期提交连

续年份的年度国家温室气体清单。而非附件一的缔约方（包括中国

在内）可使用《IPCC指南》（1996版）编制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同

时，非附件一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报告为非强制性：可不定期提交

非连续年份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UNFCCC，2012）。

然而，在不久的将来，这一要求将发生较大变化。根据《巴黎协定》

“强化透明度框架”的要求，自2024年起，所有缔约方必须使用《IPCC
指南》（2006版）及任何后续版本编制国家温室气体清单（UNFCCC，

2019）。同时，非附件一国家与附件一国家一样，也被要求每两年提

交连续年份的年度国家清单文件与通用报告表（common reporting 
tables）（UNFCCC，2019）（表3）。这意味着，无论清单编制方法还是

清单编制频率与清单的一致性，发展中国家都将面临更高的要求。

在交通领域，《IPCC指南》（1996版）和《IPCC指南》（2006
版）提供了多种交通碳排放核算方法；不同国家可以根据自身的

数据可得性做出选择。其中，《IPCC指南》（1996版）提出了方法

（Tier）1和方法（Tier）2；《IPCC指南》（2006版）更新了《IPCC
指南》（1996年版）的方法2，并增加了方法3——用于甲烷和氧化

亚氮排放的核算（Tanabe，2016）。

在三种方法中，《IPCC指南》推荐国家交通碳排放采用方法

1或方法2，也就是基于交通燃料销售统计数据的“自上而下”法

（IPCC，2000；IPCC，2006）。其中，交通燃料销售数据通常来

于国家能源平衡表，主要通过燃油税的税收凭证、交通燃料供应商

“范围三”强制性排放报告要求，或针对交通燃料供应商开展专项

调查等方法收集获得（IPCC，2006）（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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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非附件一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报告在2024年底前后的变化

清单编制频率 编制方法 报告频率 报告的时间滞后性 时间序列一致性要求

2024年 2024年 
12月31日前12月31日前

未规定

（中国编制了 1994年、2005年、

2010 年、2012 年和 2014 年国家
温室气体清单）

《IPCC 指南》
（1996 版）

未规定
清单最新年份不能早
于提交年份的前四年

未规定

2024年 2024年 
12月31日后12月31日后

年度
《IPCC指南》（2006版）

及通用报告表
每两年

清单最新年份不能早
于提交年份的前三年

（即中国 2024 年提交的 
报告应涵盖 2020—2021 年度

清单）

必须与国家自主贡献基
年清单一致

（如果统计口径或核算方法变
化，中国需要对 2005 年及随后
年份的清单进行重新计算）

来源：作者根据 UNFCCC（1996、2012 和 2019）总结。

表 4  |  《IPCC指南》（2006版）交通碳排放的核算方法

方法1 方法2 方法3

道路交通

次优选项

∑ (Fuela × EFa_Default)
最优选项

∑ (Fuela × EFa_CS) 无

铁路

次优选项

∑ (Fuela × EFa_Default)
最优选项

∑ (Fuela × EFa_CS) 无

水运

次优选项

∑ (Fuela × EFa_Default)
最优选项

∑ (Fuela,b × EFa,b_CS) 无

航空

第三选项
∑ (Fuela × EFa_Default)

次优选项4

L起降循环排放+巡航排放
L起降循环排放= 飞机起降架次 

×排放因子_起降 
巡航排放＝ 燃料消耗总量－起降燃料

消耗×排放因子_巡航

最优选项
根据航班出发地和目的地（3A级方
法）或者航班的活动与轨迹 
（3B级方法）估算航空排放

非道路机械

第三选项

∑ (Fuela × EFa_Default)
次优选项

∑ (Fuela,b × EFa,b_CS)
最优选项

∑ (Nab × Hab × Pab × LFab × EFab)

式中：Nab为人口，Hab为年运营小时
数，Pab为平均额定功率，LFab为负荷
系数

a

a

a

a

a

a,b

a,b a,b

a

a

说明： •“最优选项”指该核算方法为《IPCC指南》（2006版）中最推荐的方法。如果缺乏最优选项所需的统计数据，则推荐次优选项和第三选项。 
•“燃料”为燃料消耗，a为燃料类型，b为船舶类型、发动机类型5或非道路机械类型，EF为二氧化碳排放因子，CS为本地化排放因子（而非缺省因子），LTO为起降循环次数。

来源：作者基于《IPCC指南》（2006版）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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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GPC中跨边界交通排放的归属划分方法

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等（2014）

国家层面交通碳排放仅包括国内交通碳排放；国际航空、航海

产生的碳排放不计入国家碳排放，而是作为“备忘”条目单独报告。

然而，由于目前国际上对国际航空、航海排放的责任划分仍存在争

议，一些研究建议将国际航空、航海3的排放纳入《巴黎协定》，将

其减排责任作为国家责任，以加速国际航空、航海的减排（Lee，

2018；Ray ner，2021）。英国甚至宣布从2033年起，将国际航

空、航海排放列入英国第六次国家碳预算（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

2020），即国家碳排放总量。未来，国际航空、航海排放是否会被

计入国家碳排放总量仍有变数，有待国际谈判进程决定。

《城市温室气体核算国际标准》（GPC）

GPC是基于《IPCC指南》开发的城市层面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方法学框架。与《IPCC指南》不同，GPC主要应用在地方层面。此

外，GPC的用途也比《IPCC指南》更广泛，不仅用于核算交通领域

碳排放的历史及现状，也多用于预测未来交通碳排放趋势、识别主

要排放源、支持交通低碳行动方案的编制等。

由于用途的差异，GPC推荐使用的交通碳排放核算方法也与

《IPCC指南》不同：除了“自上而下”法，GPC也推荐“自下而上”

法（见专栏2）。

地方交通碳排放核算也涉及跨边界交通出行（如长途货运）产

生的碳排放如何划分到相关省市（或企业主体）的问题。选择一致

的划分方法对交通碳排放核算至关重要，不仅能保证不同省市的

交通碳排放具备一致性，也能保证分配到地方的交通碳排放与其

减排权责相匹配。GPC提出四种跨边界交通碳排放归属地的划分

方法（世界资源研究所等，2014）（图1）：

 ■ “自上而下”方法：

1. 本地燃料销售法：计算城市地理边界内销售的所有交

通燃料产生的排放。换言之，只要是城市地理边界内

不计算计算

城市地理边界

本地燃料销售法：
城市地理边界内销售的所有交通燃料产生的排放

诱发活动法：
发生在城市地理边界内的交通活动产生的排放（地理边界法）+始于和终于城市（不包括过境
交通）的跨境交通排放的50%

地理边界法：
只计算发生在城市地理边界内的交通活动产生的排放

居民活动法：
只计算本城市居民相关的交通活动产生的排放

专栏 2  |  “自下而上”核算方法及类别

与“自上而下”法不同，“自下而上”法主要基于交通活动计
算排放量。交通活动包括年行驶里程、客运或货运周转量、轮
船或非道路机械的运行小时数、飞机起降循环（LTO）次数等。

根据交通活动类别，“自下而上”方法可分成三类：

 ■ 保有量法：根据交通运输工具的保有量结构、发动

机登记注册数量、年行驶里程、运行小时数或燃油经

济性计算交通碳排放。

 ■ 周转量法：根据客运/货运周转量以及单位客运/货运

周转量的能耗（或碳排放强度）计算交通碳排放。

 ■ 起降法：根据飞机起降循环次数以及单位起降的

能耗（或碳排放强度）计算航空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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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油站出售的燃料，不论是否在本城市使用，不论交

通工具注册地是否属于本城市，都算作本地的排放。

 ■ “自下而上”方法：

2. 诱发活动法：计算发生在城市地理边界内的交通活

动产生的排放（地理边界法）+ 始于和终于城市（不

包括过境交通）的跨境交通排放的50%。

3. 地理边界法：只计算发生在城市地理边界内的交通

活动产生的排放，不考虑车辆注册地。另外，过境交

通的排放6也计算在内。

4. 居民活动法：按车辆/其他交通工具的注册地（或乘

客的居住地）划分跨边界交通排放归属。

尽管如此，GPC未推荐最佳的跨边界交通碳排放核算方法，而

是建议地方政府酌情选择合适的方法。因此，国际上，同一国家不同

城市采用的跨边界交通碳排放归属划分方法也不同。例如，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采用“本地燃料销售法”计算交通碳排放，而西雅图市

则采用“诱发活动法”和“地理边界法”计算交通碳排放（附录B）。

2.2 国内通行方法

在国内，国家交通碳排放核算主要采用“自上而下”法。例如，

中国1994年、2005年和2010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是基于《IPCC
指南》（1996年版）编制（国家发展改革委，2004、2013和2016），

而2012年和 2014年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则是基于《IPCC指南》

（2006版）编制（生态环境部，2018a 和2018b）（表5）。 

省级交通碳排放核算也是主要采用“自上而下”法。基于《IPCC
指南》的“自上而下”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生态环境部分别颁布了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国家发展改革委，2011）与

《省级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编制指南（征求意见稿）》（生态环

境部，2021）（以下简称“《省级指南》”），指导各地温室气体清单的

编制工作。虽然《省级指南》的使用秉承自愿原则，但已在各省份得到

广泛采纳，成为地方交通碳排放核算的主要方法（Shan等，2017）。

在“自上而下”法的基础上，很多省份也同时采用了“自下而

上”法，用于预测未来排放、编制低碳行动方案等（Pers. Comm.，
2022b）。然而，与“自上而下”法不同的是，有关部门尚未就“自下

而上”法出台方法学指南，这导致各地在使用“自下而上”法时，采用

的跨边界排放的归属地划分方法存在较大差异。例如，一些省份采用

“居民活动”法计算本地车辆的碳排放，而其他地区则采用“地理边

界”法计算行政边界内本地车辆与异地车辆的碳排放（Pers. Comm.，
2022b）。 不同方法的选取也影响了地方交通排放之间的一致性。

在市县级层面，受数据的制约，交通碳排放核算方法比国家、省

级层面采用的方法更多元。《省级指南》的“自上而下”法应用到市

县级，存在较多数据制约：由于目前并不强制各市县编制能源平衡

表，所以，仅有少数大城市才每年编制与公开能源平衡表，绝大多数

市县缺失相关能耗统计或选择不公开相关统计（Shan等，2017）。

由于统计数据缺失或不准确，各市县在核算交通领域碳排放时，除

采用“自上而下”法外，也采用“自下而上”法、投入产出法、能源

平衡表地区分解法等多种方法（Shan 等，2017；景侨楠等，2018；

Jiang等，2019；Shan 等，2021；Pers. Comm.，2022b）。

表 5  |  中国交通领域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清单编制情况

核算方法指南 数据来源 官方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国家国家
层面层面

•  《IPCC 指南》（1996 年版）（方法 1 7）a, b, c

国家能源平衡表

1994 年 a、2005 年 b、2010c

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  《IPCC 指南》（2006 年版）（方法 2）d, e 2012 年 d 和 2014 年 e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省、省、
市、县市、县
层面层面

• “自上而下”法：《省级指南》f •  省级能源平衡表
•  市级能源平衡表（仅限个别大城市） 无

（尚未要求地方政府定期编制与公
开公布交通温室气体 / 二氧化碳排

放清单）
• “自下而上”法：无官方指南

•   统计年鉴、专项调查与“大数据” （如 GPS、 
道路卡口数据等） 多数据源融合方法

•    其他方法（如投入产出法）：无官方指南 •  投入产出表等多数据源融合方法

来源：a. 国家发展改革委（2004）
b. 国家发展改革委（2013）
c. 国家发展改革委（2016）
d. 生态环境部（2018a）                
e. 生态环境部（2018b）
f.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1）、生态环境部（2021）
g. Pers. Comm. （20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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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而下”法

在国家层面，中国严格遵循《IPCC指南》（1996版）和《IPCC
指南》（2006版）的“自上而下”法，通过国家能源平衡表的能耗

统计数据，计算全国交通碳排放量。在地方层面，有地方能源平衡

表的省市也会依据“自上而下”法计算交通碳排放。 

然而，除国际上常见的燃料走私与倒卖、燃料掺假、生物燃料

重复计算等问题导致的交通碳排放不确定性外（IPCC，2000），

中国采用“自上而下”法核算交通碳排放也存在额外的挑战：国内

交通能耗统计未涵盖交通领域的全部燃料消耗。根据《国务院批

转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实施方案和办法的通知》（国务院，

2007），道路交通行业的能耗统计只涉及运营车辆的能耗，而不涉

及私家车、4.5吨以下轻微型货车、非营运中重型货车等车辆的能

耗。这些未纳入能耗统计的车辆数量庞大：2019年，96.5%的民用

汽车（包括99.7%的载客车与71%的载货车）未纳入交通能耗统计

（国家统计局，2020）。此外，非道路机械行业也不在交通能耗统

计范围内。因此，国家能源平衡表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只包含营运交通的能耗，剩余交通能耗则散入“工业”、“建筑”、

“居民消费”等领域（表6）。

此外，在计算新能源汽车耗电量（与耗氢量）及对应的碳排放

时，现行交通能耗统计制度也面临不确定性的挑战。其中，应归属

建筑领域能耗的交通枢纽等基础设施采光的用电能耗被计入“交

通、仓储和邮政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课题

组，2017）；而应归属“交通、仓储和邮政业”的新能源汽车耗电量

与耗氢量，要么计入“建筑”、“居民消费”等领域，要么未进行统

计。未来，随着新能源汽车及低碳燃料的普及，现行交通能耗统计

制度有必要进行更新，以适应能耗统计中能源类型的多元化。

为获得更为全面的交通领域能耗数据，有关机构基于专家判

断，分别提出了能源平衡表拆分比例——将表中非交通领域的一

部分能耗（对应的是非营运、非道路机械的能耗）拆分到交通领域

（表7和表8）。目前常见的拆分比例有三种：第一种是生态环境部 
2021年出台的 《省级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编制指南（征求

意见稿）》（简称“《指南》比例”）提出的拆分比例；第二种是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课题组2017年根据“不同能源

品种的实际用途与中石油的咨询”提出的拆分比例（简称“能源所

比例”）；第三种是世界资源研究所（WRI）2013年基于专家咨询

提出的拆分比例（简称“WRI比例”）。

表 6  |  中国交通能耗统计的覆盖范围

说明：a. 在封闭区域行驶且用于非经营性目的的货车不纳入交通能耗统计。

b. 不含危化、冷链轻微型货车。危化、冷链货车属于营运性货车。

c. 非道路机械包括在建筑、农业、工业和机场地面作业中使用的设备。

来源：国务院（2007）

统计对象 是否纳入能耗统计

  道路货运

营运性货车

非营运性中重型货车a（总设计质量4.5吨以上）

轻微型货车b（总设计质量4.5吨以下）

 道路客运

公交汽车、出租车、城际客车和其他营运性中小型客车

私家车和其他非营运性中小型客车

摩托车

    铁路、水运和航空

航空、水运和铁路

 非道路机械c

非道路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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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省级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编制指南（征求意见稿）》中的拆分比例

表 8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课题组提出的拆分比例

汽油 柴油 燃料油 天然气 电力 煤油

1 农业、林业、渔业 80% 10% 0 0 0 0

2 工业（不包括非用能企业） 79% 26% 0 0 0 0

3 建筑 0 0 0 0 0 0

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100% 100% 100% 100% 0 100%

5 批发、零售、贸易、酒店 98% 0 0 0 0 0

6 居民消费 98% 0 0 0 0 0

7 其他 99% 95% 0 0 0 0

汽油 柴油 燃料油 天然气 电力 煤油

1 农业、林业、渔业
99%
(19%)

10%
(0%) 0 0 0 0

2 工业（不包括非用能企业）
80%
(1%)

26%
(0%) 0 0 0 0

3 建筑
98%

(98%)
30%

(30%) 0 0 0 0

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100%
(0%)

100%
(0%)

100%
(0%)

100%
(-35%)

95%
(65%)

100%
(0%)

5 批发、零售、贸易、酒店
98%
(0%)

30%
(30%) 0 0 0 0

6 居民消费
100%
(2%)

96%
(96%) 0 0 0 0

7 其他
98%
(-1%)

30%
(-65%) 0 0 0 0

来源：生态环境部（2021）

说明：括号中数值为能源所比例与《指南》比例之差。

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课题组（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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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  世界资源研究所提出的拆分比例

图 2  |  A省示例：不同拆分系数下采用“自上而下”法计算出的2012-2019交通碳排放

汽油 柴油 燃料油 天然气 电力 煤油

1 农业、林业、渔业
97%
(17%)

30%
(20%) 0 0 0 0

2 工业（不包括非用能企业）
95%
(16%)

35%
(9%) 0 0 0 0

3 建筑
95%

(95%)
35%

(35%) 0 0 0 0

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95%
(95%)

100%
(0%)

5 批发、零售、贸易、酒店
95%
(-3%)

35%
(35%) 0 0 0 0

6 居民消费
100%
(2%)

95%
(95%) 0 0 0 0

7 其他
95%

(-4%)
35%

(-60%) 0 0 0 0

说明：括号中的数值为 WRI 比例与《指南》比例之差。

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2013）

说明：以《指南》比例计算出的年交通碳排放为 100% 基准值，百分比为以能源所比例与 WRI 比例分别计算出的交通碳排放相对基准值的变化程度。

来源：作者根据《指南》比例、能源所比例、WRI 比例及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 2013—2020 计算得到。

各机构在设置拆分比例时，对核算的行业与边界、交通在全社

会终端能耗中占比有不同的考量，导致拆分比例存在差异。例如，

三种拆分比例中，WRI比例更高是由于考虑了非道路机械的柴油消

耗量，且认为交通柴油在全社会终端柴油消耗中会有更高的占比。

由于拆分比例的差异，基于不同拆分比例计算出的“自上而

下”交通碳排放也存在差异。基于2012—2019年能源平衡表计算

出的各省“自上而下”结果表明：采用《指南》比例计算出的交通碳

排放结果通常最低。如果以《指南》比例计算出的交通碳排放结果

为基准，采用能源所比例的计算结果比《指南》比例计算结果高约

0%～12%，采用WRI比例的计算结果最高，比《指南》比例计算结

果高约1%～18%。以结果差距较大的A省为例（图2），采用能源所

比例计算出的2012—2019年碳排放比《指南》比例计算结果平均

高7%；而采用WRI比例计算出的结果比《指南》比例计算结果平

均高12%，甚至个别年份可高出18%。

A省：交通碳排放 国家层面：交通碳排放

能源所比例 WRI比例

12% 12%
10% 10%

16% 16%
14% 14%

20% 20%
18% 18%

4% 4%
2% 2%

8% 8%
6% 6%

0 0



12  |  

“自下而上”法

虽然“自下而上”法不是IPCC推荐的国家交通温室气体核算

方法，但国内很多省市在核算交通碳排放时，采用“自上而下”法

与“自下而上”法相结合的方法识别主要排放源、预测未来排放趋

势、支撑低碳行动方案编制（Pers. Comm.，2022b）。

不同交通子行业采用的“自下而上”法不同（表10）。通常，道

路交通的碳排放核算采用“保有量法”或 “周转量法”，铁路、水运

和航空的碳排放核算采用“周转量法”（Pers. Comm.，2022b）。

值得注意的是，对道路交通而言，“保有量法”与“周转量法”

无法互相取代。与交通能耗统计类似，由于周转量未包括私家车、

轻微型货车等非营运工具的周转量，所以，“周转量法”仅适用于

测算交通部门职责范围内的行业碳排放。为更全面计算道路交通领

域的碳排放，“周转量法”需要辅以“保有量法”，或直接采用“保

有量法”。

保有量法 周转量法 起降法

道路交通

   
∑ Pi × FEi × VKTi × EFi

式中： Pi为分车型的保有量， FEi为燃料经济性， VKTi 
为年行驶里程，EFi为碳排放因子

  
∑ PKMi × FEpkm,i × EFi

∑ TKMi × FEtkm,i × EFi

 FEpkm,i、FEtkm,i为单位周转量的能耗，EFi为碳排
放因子

N/A

铁路

∑ Ni ×Hi ×Pi × LFi × EFi

式中：Pi为i类型机车数量，Hi为年运行小时数，Pi为机
车i的平均额定功率，LFi为 机车i的负荷系数，EFi为碳
排放因子

  
（公式同上）

N/A 

水运

 
Ehoteling + Emanouvering + Ecruisng

对于每个出行阶段：

Etrip,e,p,j = ∑ Hp × ∑ (Pe × LFe × EFe,p,j)

式中：Hp为出行阶段p中发动机的年运行小时数，Pe为
发动机类型e的标称功率，LFi 为发动机类型e的负荷系
数，EFi为各航程阶段p、发动机类型e、燃料类型j的碳
排放因子

  
（公式同上）

N/A 

航空
N/A   

（公式同上）
  

（见2.1节方法2）

非道路机械

  
∑ Pi × FEi × VKTi × EFi (移动排放源) 或

∑ (Nab × Hab × Pab × LFab × EFab ) (静态排放源)

式中：a为燃料类型，b为设备类型，Nab为人口，Hab为
年度运行小时数，Pab为平均额定功率，LFab为负荷系数

N/A N/A 
ab

i

表 10  |  “自下而上”法在中国交通各行业的应用情况

i

i

p e

i

i

说明：“ ”表示该方法在中国常用， “ ”表示该方法几乎不用，“N/A”表示该方法不适用。

来源：作者根据 IPCC（2006）、生态环境部（2015）、欧洲环境署（2019）及 Pers. Comm. （2022b）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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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自下而上”法的数据需求比“自上而下”法更

大，因此面临更多数据的掣肘（表11）：

 ■ “保有量法”：由于缺乏分车型的年行驶里程数、实际油耗统

计数据（见4.1节），在核算道路交通碳排放时，“保有量法”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另外，由于缺乏“保有量法”所需的几乎

所有统计数据，非道路机械的碳排放核算更是难上加难。

 ■ “周转量法”：由于缺乏本地化的单位周转量能耗统计数

据，利用“周转量法”核算道路交通、水运、航空等排放时，

也存在不确定性（Pers. Comm.，2022b）。此外，由于道路

货运的周转量难以直接统计，2021年前的国内道路货运周

表 11  |  国内常用的“自下而上”法及数据可得性

数据可得性 解释

  道路交通：保有量法

按车辆类别、技术类型划分 
的车队结构

（年度统计年鉴） 基于车辆技术与车型的车队结构数据，散落在不同部门
，缺乏整合，且一些数据不公开

按车辆类别划分的年行驶里程 （道路机动车大气污染物排放清
单编制技术指南）

缺乏分地区、动态更新的年行驶里程

按车辆类别划分的 
车队平均燃料经济性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年度报告） 仅有认证油耗，缺乏各车型实际道路油耗与车队结构加
权平均的实际油耗

     道路、铁路、水运和航空：周转量法

客运/货运周转量
（年度统计年鉴）

道路货运周转量不含非营运车辆的周转量；道路客运周
转量不含城市内客运周转量
此外，货运周转量数据为推算结果

客运/货运分担率 （年度统计年鉴） --

单位（客运/货运）周转量能耗 （全国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
报）

只有个别年份的全国统计数据，缺乏省市级本地化数据

  航空：起降法

飞机起降架次 （年度民用运输机场生产统计公报） 仅包括商业航空的LTO，未统计通用航空的LTO

单位起降循环的能耗 （ICAO发动机排放数据库） 缺乏本地化的能耗数据

  非道路机械：保有量法

按功率范围划分的设备总数 （非道路移动机械信息编码登记） 生态环境部门正在推广编码登记制度，但数据不全，有待完善

各类设备的运行小时数 （移动源排放清单测算方法） 缺乏本地化、样本覆盖全面的运行小时数

平均负荷系数 （移动源排放清单测算方法） 缺乏本地化、样本覆盖全面的平均负荷系数

说明：a.   表示数据可得性高，  表示数据可得性有限。

                b. 表中未包括各类燃料的碳排放因子。

来源：作者总结

转量主要是根据“行业主管部门推算”得到（交通运输部，

2022），也存在不确定性。

采用“自下而上”法计算出的地方交通碳排放也存在较大差

异。仍以A省为例，假设乘用车年行驶里程为10000至13000千

米，重型货车年行驶里程为35000至80000千米，其他参数设置

与薛露露和刘岱宗（2022）一致， “保有量法”计算出的道路交

通碳排放比“自上而下” 法（采用《指南》比例）要高出9%～56%
（见第3.3节）。虽然采用“周转量法”计算出的营运性道路交通碳

排放也存在不确定性，但由于目前统一采用官方统计，所以，“周转

量法”的不确定性较难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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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边界交通排放归属的划分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交通能耗统计体系下，“自上而下”法对

应的跨边界交通排放归属地的划分方法有别于GPC标准中的“本

地燃料销售法”（见第2.1节）。具体而言，国内的交通能耗统计是

从使用燃料的终端用户（如道路运输企业、公交企业）收集，而非

从上游或中间环节（如炼化厂、油库、贸易商、加油站）收集（表

12）。跨边界交通碳排放归属中，排放不属于加油站所在地，而属

于运输企业注册地。因此，本文将中国“自上而下”法对应跨边界

排放归属地的划分方法称为“本地运输企业燃料消耗法”。

目前，各地在核算交通领域碳排放时，常采用的跨边界交通排

放归属地划分方法主要包括“本地运输企业燃料消耗法”、“居民

活动法”及“地理边界法” （Pers. Comm.，2022b）。

值得注意的是，采用不同划分方法计算的地方交通碳排放存在

不一致的问题，核算结果不可比（或不可加总）。例如，“本地运输企

业燃料消耗法”中，由于道路运输车辆的运输证可异地跨省办理（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本地运输企业和道路运输证对应的车辆

不仅是本地车辆，也可以是异地车辆（内河船舶也存在类似情况）。

因此，基于“本地运输企业燃料消耗法”计算的地方交通碳排放量

与基于车籍所在地的“居民活动法”计算出的结果不同，不具备一

致性8。类似地，由于本地运输企业的车辆可以在任意地方加油，所

以，基于“本地运输企业燃料消耗法”核算出的地方交通碳排放也与

“本地燃料销售法”核算出的结果存在差异，不具备一致性。

表 12  |  “自上而下”方法：两种跨边界交通碳排放归属地划分方法

不计算计算

城市地理边界 城市地理边界

根据终端用户（如运输企业） 
的注册地划分属地

本地注册的
运输企业消
耗的交通燃
料量。

城市地理边界
内销售的交通
燃料量。

根据交通燃料销售地划分属地

本地运输企业燃料消耗法本地燃料销售法

来源：作者总结（2022）

未来，如果国内的交通能耗统计体系发生变化——由目前的

从终端用户统计改为从炼化厂、贸易商、加油站统计，也就是从“本

地运输企业燃料消耗法”改为“本地燃料销售法”时，会产生地方

交通碳排放核算结果与历史排放值时序不一致的问题，需要对历史

排放结果进行重新计算。

3.  对现有核算方法的评估
中国严格遵循《I P C C 指南》（19 9 6版）和《I P C C 指南》

（2006版）的建议，采用“自上而下”方法核算国家、省份及市县交

通碳排放。相反，“自下而上”法则主要用于没有能源平衡表的城

市，或者需要将碳排放分解到具体运输模式、预测未来排放趋势、

支撑低碳行动方案等用途。

本文将交通领域的“自上而下”法和“自下而上”法与跨边界

交通排放归属地划分方法进行耦合，结合中国统计体系实际情况，

将交通碳排放核算方法分成以下三种进行分析9：

 ■ 自上而下“本地燃料销售法”；

 ■ 自上而下“本地运输企业燃料消耗法”；

 ■ 自下而上“居民活动法”；

 ■ 自下而上“地理边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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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Pers. Comm.（2022b）

 ■ 自下而上“诱发活动法”。

为评估上述核算方法在国内的适用性——即是否满足第1节

中列举的碳排放核算目标，本文采用并更新Larsson等（2018）、 
Kander等（2015）和Wood等（2010）提出的碳排放核算方法评价

体系，从以下六个维度评价上述核算方法：

 ■ 数据可得性：核算方法对数据要求是否高，能否满足中国各

地区差异化的数据条件与数据统计基础。

 ■ 权责对应性：核算方法是否能确保核算主体具备相应的减

排权责，有条件实施减排。

 ■ 不确定性：核算方法是否能准确（accurate）计算交通碳

排放，并“与真实排放相符，没有高估或低估”（IPCC，

2006）。

 ■ 一致性与可加总性：核算方法能否保证各地交通碳排放具

备一致性、可进行比较，且保证现状碳排放与历史排放具备

时序一致性（Bowen和Wittneben，2011）；此外，核算方

法是否能确保各地交通碳排放加总后能够与国家交通碳排

放总量一致。

 ■ 排放源可识别性：核算方法可否识别交通碳排放的具体来

源（包括行业与出行模式）。

 ■ 政策关联性：核算方法是否能支撑各类交通减排政策的

制定。

3.1  数据可得性
目前，除“诱发活动法”与“本地燃料销售法”外，“本地运输

企业燃料消耗法”、“居民活动法”、“地理边界法”均在中国适用

（表13）。“诱发活动法”不适用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缺少对跨边界

出行起点和终点的统计调查；二是尚没有省市或城市群开发能模

拟跨边界出行的区域交通需求模型。

即便“本地运输企业燃料消耗法”、“居民活动法”、“地理边

界法”在中国适用，但也面临不同程度的数据制约（表13）：

 ■ 并非所有中国城市都有能源平衡表，所以，“本地运输企

业燃料消耗法”只能在少数城市适用。此外，在编制能源

平衡表的地区，最新的能源平衡表数据也存在2~3年的滞

后期。

 ■ “地理边界法”在部分地区也存在数据可得性问题。例

如，在监控卡口覆盖度低 10或者难以跨部门协调获得重

点车辆GPS数据的地区，用于识别行政区边界内车辆出

行信息的“大数据”较匮乏，无法使用“地理边界法”。

此外，即便对有监控卡口数据或重点车辆GPS数据的地

区，基于这些“大数据”建立起的交通排放模型还可能面

临数据更新不及时、时效性滞后等问题（Pers. Comm.，
2022b）。

方法 数据需求 数据可得性 数据时效性

“自上而下”法

本地运输企业燃料消耗法 本地注册企业的燃料消耗量统计
在省份和部分城

市可获得
2～3年滞后期

本地燃料销售法 本地炼油厂、油库、贸易商、加油站的燃料销售统计 不可得 不适用

“自下而上”法

居民活动法
•  保有量法：本地注册的车船信息

•  周转量法：本地周转量统计

在所有地区均可
获得

一年一更新

地理边界法

•   保有量法：本地和异地注册异地注册车辆和其他交通工具信息（一般通
过道路卡口监控或车载GPS数据获得）

•  起降法：本地机场飞机起降循环统计

在少数地区可获
得

存在模型数据更
新不及时、时间

滞后等问题

诱发活动法
•   保有量法：本地和异地注册异地注册车辆及其他交通工具信息（一般通
过车载GPS或居民出行调查及货物起止点调查获得）

不可得 不适用

表 13  |  数据可得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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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权责对应性
核算方法需确保核算主体具备相应的减排权责，能够实现减

排。如果地方政府对应的交通碳排放量与其权责不匹配，不仅会影

响减排目标的实现，还会影响其承诺更高的减排目标。

在中国，使用“本地运输企业燃料消耗法”与“居民活动法”计算

航空与（沿海）水运的排放时，可能会产生此类问题。由于大型航空公

其他, 54%

上海, 20%

北京, 18%

广东, 8%

图 3  |  2019年主要航空碳排放省份在全国航空碳排放中的占比

说明：•  不包括西藏自治区、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

•  碳排放是作者根据“自上而下”法，通过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2020）与《指南》比例计算得到（生态环境部，2021）。

•  由于“自上而下”法难以区分道路交通排放，因此，本文假定汽油、柴油、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产生的碳排放均属于道路交通排放，但如此操作会高估道路交通排放量。

来源：作者基于地方能源平衡表（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2020）、车队构成（国家统计局，2021）和能耗数据（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2021）计算。

图 4  |  2019年分省份、分燃料类型的交通碳排放

汽油 煤油柴油 燃料油 道路交通碳排放占比

百
万
吨

CO
2

北京 河南山东 江西 甘肃天津 陕西 贵州山西 湖南 黑龙江

上海 河北江苏 内蒙古 吉林广东 福建 云南浙江 湖北 青海

重庆 宁夏

广西 新疆

辽宁 四川

海南 安徽

40 80%

50 100%

20 40%

10 20%

30 60%

0 0

司或（沿海）水运集团集中在少数几个省市注册，使用“本地运输企

业燃料消耗法”或“居民活动法”核算时，会导致少数地方背上过重

的减排负担。例如，以“本地运输企业燃料消耗法”计算，仅北京、上

海和广东三地就占全国航空排放的46%，而仅航空排放一项就占北京

2019年交通碳排放的52%（图3和图4）。考虑到一些航空需求来自北

京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如中转需求），加之北京市政府对大型航空公

司11的管辖权有限，北京市可能无法有效降低这部分航空排放。

来源：图中碳排放是作者根据“自上而下”法，基于各省份能源平衡表（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2020）与《指南》比例（生态环境部，2021）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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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交通领域减排主要涉及三类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

府、（大型）企业（表14）。在交通碳排放核算时，需确保核算主体具

备相应的权责，能够实现减排：

 ■ 道路、内河水运、非道路机械：由于这些行业集中度低、企业

小、多、散，地方政府可以发挥更大作用，通过推广新能源车

船、调整运输结构等政策工具，引导企业与个人实现减排。因

此，地方政府适宜作为相应的碳排放核算主体。 对道路交

通跨边界交通碳排放归属地划分方法的选择，请见专栏3。 

 ■ 铁路、航空和沿海水运：由于这些行业集中高、企业规模

大，企业本身可以通过多种措施（如置换或升级营运工具、

采用替代燃料、提升运营效率等）实现减排。而地方政府

能够采取的措施有限，主要侧重在于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与

企业能效考核（Pers. Comm.，2022b）。因此，这些大型

企业适宜作为相应的碳排放核算主体。正因如此，后文在

测算地方碳排放时，未计入铁路、航空和水运排放。

说明：橘黄色高亮部分为本文建议的核算主体。

来源：作者总结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大型）企业

道路交通

•  鼓励新能源汽车生产12   
•  车辆能效标准
•  运输结构调整与需求管理

•  低碳城市规划
•  运输结构调整与需求管理
•   提高车辆负载量和满载率，降低空驶率
•  在用车能效改造
•  新能源汽车推广

（行业集中度低，无大型企业）

铁路

•  铁路规划与建设 •  完善铁路基础设施网络
•   加强多式联运基础设施和设备投入与标
准化

•  运输企业能效考核

•  铁路规划与建设投资
•  铁路电气化
•  提升铁路运输效率，降低空驶率
•   合理化定价与时刻表，降低运输和
换装时间

•  加强多式联运基础设施和设备投入
•  打通“最后一公里”接驳
•  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

内河水运

•  高等级航道与港口规划与建设
•  船舶能效标准

•  高等级航道与港口规划与建设
•   加强水水、铁水、公水等多式联运基础
设施和设备投入与标准化

•   推广清洁岸电与港口作业机械、车辆采
用新能源

•   推广零排放和高能效内河船舶
•  运输企业能效考核

•  推广零排放和高燃料经济性船舶
•  提升运输效率，降低空载率
•  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

沿海水运

•  港口规划与建设
•  船舶能效标准

•   推广清洁岸电与港口作业机械、采用新
能源车辆

•   加强水水、铁水、公水等多式联运基础
设施和设备投入与标准化

•  运输企业能效考核

•   零排放和高燃料经济性船舶，采用
低碳燃料

•  提升运输效率，降低空载率
•  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

航空

•  机场规划与建设
•  航线规划
•  运输结构调整与需求管理
•  高效的空中交通管理和地面作业

•  机场规划与建设
•  机场场内车辆装备电动化

•  零排放和高能效飞机
•  采用可持续的航空燃料油
•  提升运输效率，降低空载率
•  碳抵消机制

非道路机械

•  鼓励生产零排放设备
•  设备能效标准

•  推广零排放机械设备
•  提前淘汰老旧设备
•  在用设备能效改造

（行业集中度低，无大型企业）

表 14  |  分行业、主体的交通减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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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同的跨边界交通碳排放归属地划分方法对地方交通

碳排放核算结果有较大影响，所以，选择合理的划分方法至关重

要。以污染物为例，对京津冀各区县重型货车氮氧化物（NO
x
）排

放的研究（Deng 等，2020）显示，在同一区县，“居民活动法”计算

出的氮氧化物排放量与“地理边界法”的计算结果相差−50%到

150%不等（专栏图1）。

由于空气污染物属于本地排放，所以，采用“地理边界法”

可以较为准确地计算空气污染物排放及局部影响（Deng 等，2020
年）。但碳排放不同，选择碳排放属地的划分方法需要综合考虑
多种因素，包括当地数据的可得性、对减排政策制定的支撑度等
（专栏表1）。目前，从数据可得性看，“居民活动法”适用于国内
所有地区与交通行业。未来，随着数据可得性获得改善， “诱发
活动法”与“地理边界法”将成为可能。同时，为支撑更综合、更
精细化的减排政策的研究与出台，本文也建议国内地方政府未来
考虑采用“诱发活动法”与“地理边界法”。

专栏 3  |  跨边界交通碳排放归属地划分方法的选择

来源：作者总结

专栏表 1  |  不同跨边界交通碳排放归属地划分方法的对比（以道路交通为例）

适用地区 适用政策

本地燃料销售法本地燃料销售法 适用地区：
•  黑加油站少
•   地区间油价差异不大（否则低油价地区交通碳排放会
被高估）

不适用

本地运输企业本地运输企业
燃料消耗法燃料消耗法

适用地区：
•  异地车辆少
•  过境交通少

不适用

居民活动法居民活动法 适用地区：
•  异地车辆少
•  过境交通少

•  针对本地车辆的减排措施

地理边界法地理边界法 适用地区：
•  异地车辆多
•  本地车辆跨边界出行少

•  针对本地、异地车辆的减排措施
•  碳排放减排措施的污染物协同减排效应
•  零排放区等局部地区的减排措施

诱发活动法诱发活动法 适用地区：
•  异地车辆多
•  过境交通少

•  针对本地、异地车辆的减排措施
•  低碳城市和国土空间规划
•  碳排放减排措施的污染物协同减排效应
•  零排放区等局部地区的减排措施

专栏图 1  |  京津冀地区区县采用“居民活动法”与“地理边界法”计算出的氮氧化物排放对比（示例）

来源：Deng 等（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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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不确定性
对国家交通碳排放核算而言，“自上而下”法计算出的结果确定

性更高，是《IPCC指南》（1996版）和《IPCC指南》（2006版）唯一

推荐的方法。特别是当交通能耗统计数据相对完善与可靠时，“自上

而下”法计算出的国家交通碳排放不确定性可控制在±5%误差范围

内（IPCC，1996和2006）。所以，当使用“自下而上”法得到的交通

碳排放与“自上而下”法得到的结果存在差异时，IPCC（2000）和

欧洲环境署（2019）均建议，通过调整年行驶里程（即调整“自下而

上”结果）缩小“自上而下”法与“自下而上”法结果的差异。

对省、市交通碳排放核算而言，“自上而下”法和“自下而上”

法计算出的结果都有一定不确定性，且结果的差异显著：以道路交

通为例，即便调整年行驶里程，“自上而下”法计算得出的2019年

30个省份13道路交通碳排放仍与“自下而上”法的结果相差±157%
到42%不等（表15）。其中：

 ■ 15个省份的2019年道路交通碳排放的“自上而下”结果低

于“自下而上”结果。其中，河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山东

省的“自上而下”结果仅为“自下而上”结果的1/3到1/2。 

 ■ 剩下15个省份的2019年道路交通碳排放的“自上而下”结

果高于“自下而上”结果。其中，贵州省、辽宁省和湖南省的

“自上而下”结果比“自下而上”高出35%到42%。

此外，不同核算方法中，一些关键指标的计算结果也存在显著

差异。例如：

 ■ 采用“自上而下”法，2019年全国道路交通碳排放前三名的

省份分别为广东省、江苏省和辽宁省；但采用“自下而上”

法，山东省、广东省和河北省则跃居到前三位（表16）。

 ■ 不同方法计算得到的各省份人均道路交通碳排放也存在较

大区别：采用“自上而下”法，2019年河北省的人均道路交

表 15  |  “自上而下”法和“自下而上”法核算的全国30个省份2019年道路交通碳排放

“自上而下”结果（《指南》比例）相对 
“自下而上”结果的变化

“自上而下”结果（WRI比例）相对 
“自下而上”结果的变化

1 北京 27% 29%

2 天津 24% 32%

3 河北 -157% -145%

4 山西 -41% -30%

5 内蒙古 -4% 3%

6 辽宁 38% 37%

7 吉林 -19% -8%

8 黑龙江 -18% -5%

9 上海 17% 20%

10 江苏 -8% -3%

11 浙江 -36% -18%

12 安徽 -11% -3%

13 福建 18% 27%

14 江西 -4% 3%

15 山东 -69% -60%

16 河南 -31% -19%

17 湖北 32%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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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碳排放（0.35吨）为全国最低；但采用“自下而上”法，

河北省人均道路交通碳排放跃升至全国第二位（图5）。

 ■ 采用不同方法，同一地区交通碳排放的历史轨迹也会有所

不同（图6）：采用“自上而下”法，2012—2019年河北省

的道路交通碳排放未发生较大变化，而山东省则呈下降趋

势。但采用“自下而上”法，2012—2019年两省份道路交

通碳排放均呈上升趋势。

这意味着采用不同的核算方法会产生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

结论，有可能误导减排政策的制定以及财政等资源在各省份间的

分配。

说明：•  不含西藏自治区、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

•  由于“自上而下”法难以区分道路交通排放，因此，本文假定汽油、柴油、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产生的碳排放均属于道路交通排放，但如此操作会高估道路交通排放量。

•   “自下而上”法使用的是保有量法，而跨边界排放归属地划分方法采用的是“居民活动法”。由于缺乏 2019 年各省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数据，因此将新能源汽车按传统

燃油车处理。此外，本文还假设私家车的年行驶里程为 10,000 千米，轻型货车和重型货车的年行驶里程分别为 28,000 千米和 55,000 千米。分车型的油耗来自中国汽车技术

研究中心有限公司（2021）。  

来源：作者基于全国和地方能源平衡表（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2020）、车队构成（国家统计局，2021）和能耗数据（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2021）计算。

“自上而下”结果（《指南》比例）相对 
“自下而上”结果的变化

“自上而下”结果（WRI比例）相对 
“自下而上”结果的变化

18 湖南 35% 39%

19 广东 20% 25%

20 广西 -25% -16%

21 海南 8% 16%

22 重庆 30% 37%

23 四川 20% 24%

24 贵州 42% 38%

25 云南 17% 23%

26 陕西 -9% 5%

27 甘肃 -2% 3%

28 青海 28% 34%

29 宁夏 -95% -82%

30 新疆 25% 29%

表 15  |  “自上而下”法和“自下而上”法核算的全国30个省份2019年道路交通碳排放（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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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不含西藏自治区、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

•  对“自上而下”方法而言，通过《指南》比例核算出碳排放的排名，与 WRI 比例核算出的结果排名是一致的，因此，这里不做区分。   

来源：作者基于国家统计局（2020）、国家统计局（2021）和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2021）的数据计算。

表 16  |  2019年各省道路交通碳排放排名（从高到低）

基于“自上而下”
法排名

基于“自下而上”
法排名

“自上而下”法排名相对 
“自下而上”法排名的变化

1 北京 22 25 -3

2 天津 27 27 0

3 河北 13 3 10

4 山西 21 11 10

5 内蒙古 19 18 1

6 辽宁 3 9 -6

7 吉林 25 22 3

8 黑龙江 24 16 8

9 上海 17 20 -3

10 江苏 2 4 -2

11 浙江 10 6 4

12 安徽 9 7 2

13 福建 14 19 -5

14 江西 15 13 2

15 山东 4 1 3

16 河南 7 5 2

17 湖北 6 10 -4

18 湖南 8 12 -4

19 广东 1 2 -1

20 广西 20 14 6

21 海南 29 30 -1

22 重庆 18 24 -6

23 四川 5 8 -3

24 贵州 12 23 -11

25 云南 11 15 -4

26 陕西 23 17 6

27 甘肃 26 26 0

28 青海 28 29 -1

29 宁夏 30 28 2

30 新疆 16 2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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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  2019年全国30个省份人均道路交通碳排放

图 6  |  典型省份2012—2019年道路交通碳排放变化趋势

说明：不包括西藏自治区、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

来源：作者基于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2020）、国家统计局（2021）和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2021）数据计算。

说明：• 碳排放是作者根据“自上而下”法，通过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2020）与《指南》比例计算得到（生态环境部，2021）。

• 由于“自上而下”法难以区分道路交通排放，因此，本文假定汽油、柴油、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产生的碳排放均属于道路交通排放，但如此操作会高估道路交通排放量。

•  “自下而上”法使用的是保有量法，而跨边界排放归属地划分方法采用的是“居民活动法”。由于缺乏 2019 年各省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数据，因此将新能源汽车按传统

燃油车处理。此外，本文还假设私家车的年行驶里程为 10,000 千米，轻型货车和重型货车的年行驶里程分别为 28,000 千米和 55,000 千米。分车型的油耗来自中国汽车技术

研究中心有限公司（2021 年）。  

来源：作者基于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2020）、国家统计局（2021）和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2021）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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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结果

“自上而下”结果（《指南》比例）

“自上而下”结果

“自上而下”结果（WRI比例） 全国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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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自上而下”法的不确定性，除了作者计算中的误差

（如在“自上而下”法中计入部分非道路交通碳排放、在“自下而

上”法中忽略新能源车的影响）以外，也受能源平衡表的能耗统计

存在偏差及拆分系数存在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

 ■ 能耗数据的偏差：全社会终端能耗消耗统计可能有偏差，

存在如企业上报能耗数据有误、部分车辆在黑加油站加

油，或数据扩样中存在误差等情况。

首先，企业在上报数据可能存在偏差。运输企业在燃料消

耗量上报时，如果未区分国际交通部分或生物燃料消耗

量，会高估“自上而下”法的结果。例如，2020年，由于周

转量统计口径的调整，远洋水运（国际部分）与沿海水运

（国内部分）合并统计（国家统计局，2020），如果企业

在能耗数据上报时将国际航海能耗作为国内水运能耗上

报，就会高估地方交通碳排放。

其次，黑加油站的出现也会低估“自上而下”法的结果。由

于油价低、利润丰厚，黑加油站14问题在局部地区较为突

出（Yang，2020）。尽管黑加油站对全国交通碳排放核算

的准确度影响有限（IPCC，2006），但对省市交通碳排放

核算的影响不可小觑。2019年，多个国家部委联合在京津

冀及其周边地区开展打击黑加油站的联合行动（生态环境

部，2019），共发现并取缔了1,466家黑加油站——其中，

40%位于河北，36%位于山东。黑加油站多的省份，其“自

上而下”法的结果存在低估，这可能部分解释了个别省份 
“自上而下”结果远低于“自下而上”结果的原因。 

 ■ 能源平衡表的拆分系数存在不确定性：第2.2节分析的三

套能源平衡表的固定拆分系数是否适用于地方交通碳排

放核算以及不同年份的交通碳排放核算，仍值得商榷。例

如，受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差异及拆分系数不确定性等因

素影响，与全国相比，各省份交通柴油消耗在全社会终端

柴油消耗的占比2012—2019年浮动范围更大（见图7）：

以B省为例，2019年交通柴油消耗仅占全社会柴油消耗的

46%，有24%的柴油消耗发生在“农业”领域（全国农业

柴油消耗占比仅有9%），但B省不是农业大省，第一产业在

GDP中占比仅有3%。

类似的，C省2019年交通柴油消耗在全社会终端柴油消耗

中的占比从2012年的70%下降到2019年的50%，同期居

民生活的柴油消耗占比从1%上升到13%，远高于1%的全

国平均水平（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2020）。这说明，将

全国的拆分系数应用到地方，可能会导致交通能耗在全行

业终端能耗中的占比被高估或低估。

此外，随着时间推移，始终采用同一拆分比例也会加剧排

放核算的不确定性：随着工业、电力减排以及零排放车辆

的推广，交通能耗占总能耗量的比例势必将发生变化。

图 7  |  2012—2019年交通领域柴油消耗量在全行业柴油消耗量中的占比

说明：比例 1 是指《指南》比例（生态环境部，2021），比例 2 是指 WRI 比例（WRI， 2013）。

来源：作者基于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2012—2019）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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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法的不确定性受数据质量低、缺乏数据本地化等

因素影响：

 ■ 由于相关统计数据匮乏、数据质量有限，采用“自上而下”

法核算国家层面交通碳排放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以道路交

通为例，“自上而下”法中，年行驶里程相关的统计数据不

确定性较高（图8）：现有文献中，私家车的年行驶里程从不

足10,000千米到近20,000千米不等（能源与交通创新中

心，2018；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2014—2016；

Qu等，2019；生态环境部，2014）；重型货车的年行驶里程

跨度更大，从35,000千米到182,500千米不等（中国物流

与采购联合会， 2016；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2014—2016；Huo等，2012；生态环境部，2014）。

 ■ 由于地方省市缺乏本地化的统计数据，采用全国默认值

计算“自下而上”排放时，也会带来不确定性。例如，受城

市规模的影响，北京的乘用车年行驶里程约为13,000千

米，而苏州仅为不足10,000千米（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

2018）。同样，由于道路行驶工况不同，北京和重庆的乘用

车燃油经济性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Lv等，2021）。

由于“自上而下”法和“自下而上”法计算得到的地方交通碳排

放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个别地区甚至可能存在对地方交通碳排放的

系统性高估或低估），因此，无法通过简单地调整年行驶里程弥合两

种方法核算结果的差异，必须完善相关数据统计基础，才能改善地

方交通碳排放计算中的不确定性。

3.4  一致性与可加总性
一致性指地区一致性与时序一致性。可加总性指“各部分相加

之和等于全部”。

国际上，一般不要求地方交通碳排放具备地区一致性或可加总

性（但会要求时序一致性（世界资源研究所等，2014），所以，各地采

用的交通碳排放核算方法存在差异（附录B）。但在国内，出于碳中

和目标在全国的分解、地方碳排放绩效考核以及国家层面碳排放验

证的需要，本文建议地方交通碳排放在核算时采用统一的方法学，

保证各地交通碳排放具备一致性与可加总性。

为保证一致性，需要要求地方政府采用统一的核算边界与核

算方法，且当统计数据或核算方法发生变化时，需要从基准年开始

图 8  |  “自下而上”法相关统计数据的数据质量评估（道路交通）

来源： 图 a 是作者基于访谈对 Song（2017）修改。图 b 是作者基于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2018）、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2014—2016）、Qu 等（2019）、生态环境部（201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016）、Huo 等（2012）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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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重新计算，以确保时序一致性（世界资源研究所等，2014）。

可加总性是碳排放核算的验证方法之一。上述核算方法中，并

非所有方法都能确保可加总性：

 ■ “自上而下”法虽然能确保可加总性，但有一定误差。即

便在全国的能源平衡表中，各省份能源消耗量加总也不

等于全国能源消耗总量。在交通领域，根据本研究测算，

2019年各省份道路交通碳排放之和比全国道路交通碳排

放高7%～10%。  

 ■ “自下而上”法在个别情况下，可保证加总性。例如，对

“居民活动法”，所有输入参数为国家默认的平均值时，

不存在可加总性问题，否则将可能面临加总性问题。“地

理边界法”基本可保证排放结果的可加总性。

为保证可加总性，需要提升“自上而下”法相关能耗统计数据

的准确性，完善“自下而上”法相关数据的统计搜集工作。

3.5  排放源可识别性
虽然“自上而下”法是《IPCC指南》（1996版）和《IPCC指

南》（2006版）推荐使用的国家层面交通碳排放核算方法，但“自

上而下”法的缺点之一是无法用于识别具体排放源。这一问题在中

国尤为突出：国内的能耗统计仅精确到交通行业，但不细分到交通

子行业（表17），与欧洲等发达国家不同（表18）。

识别交通领域内各行业的排放，有助于减排政策更有的放矢。

《IPCC指南》（1996版）和《IPCC指南》（2006版）要求，国家温

室气体清单中应详细列出交通各行业的碳排放。为此，国内采用的

分解方法是基于“自下而上”法（并结合交通能耗统计数据），计算

出交通各行业的排放占比15；基于这一排放占比，对“自上而下”结

果进行分解。然而，由于“自下而上”法具有不确定性，所以，这一

分解方法得到的交通各行业碳排放也存在不确定性。更行之有效

的分解方法是在统计交通能耗数据时分行业进行统计；同时，根据

“强化透明度框架”的通用报告表（UNFCCC，2019）对能源平衡

表的结构进行细化，增加行业的能耗项。

汽油
（百万吨）

柴油
（百万吨）

燃料油
（百万吨）

液化石油气
（百万吨）

天然气
（十亿立方米）

电力
（十亿千瓦时）

煤油
（百万吨）

交通 62 99 20 2 27 175 37

液化石油气 汽油 煤油 柴油 天然气 燃油 电力

交通交通 82 9,393 4,198 17,681 220 10 307

•  铁路 - - - 485 - - 307

•  道路 82 9,383 4,198 15,832 - 10 -

•  航空 - 11 - - - -

•  水运 - - - 1,364 220 - -

表 17  |  中国2019年能源平衡表（交通领域）

表 18  |  基于欧盟统计局标准的西班牙1999年能源平衡表（交通领域）

说明：表中未包括交通用液化天然气与润滑油的能耗。

来源：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2020）。

来源：国际能源署（IEA）（2004）

（单位：1,000吨油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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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政策关联性

“自上而下”法的另一个缺点是与政策的关联度不高。所以，在

预测未来交通碳排放、制定减排政策时，采用“自下而上”法。

不同的“自下而上”法可以支撑不同政策的制定：例如，周转

量法适用于货运运输结构调整相关的政策研究，而保有量法适用

于新能源汽车推广相关的政策研究（表19）。类似地，不同的跨

边界交通碳排放归属地划分方法也可支持不同的政策制定（见专

栏3）。

虽然地方交通碳排放在现状碳排放核算时，应尽可能采用统一

的核算方法学，但为支撑更全面的交通减排政策制定，应鼓励地方

采取多种“自下而上”法（此外，受统计口径限制，应谨慎使用周转

量法）。

4  建议
在核算方法上，中国与全球基本一致，基于《IPC C指南》

（1996版）和《IPCC指南》（2006版）的“自上而下”法核算国家和

地方层面交通碳排放。尽管如此，本文的分析显示，中国交通领域碳

排放核算仍存在有待改进之处（表20）：

运输需求 运输结构
车辆负载率/ 
乘客满载率

单位公里/ 
周转量能耗

适用政策

“自上而下”方法

自上而下法 交通能耗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自下而上”方法

周转量法
（以货运为例）

全社会周转量
货运运输结构 

（周转量占比）
不适用

单位周转量能耗 
（升/吨公里）

交通需求管理，运
输结构优化，运输
能效/效率提升

全社会周转量
货运运输结构 

（周转量占比）
单车平均负载量

燃油经济性 
（升/千米）

交通需求管理，运
输结构调整，运输
效率提升，燃油经
济性提升

保有量法
车辆保有量×年行

驶里程
不适用 不适用

燃油经济性 
（升/千米）

交通需求管理，新
能源汽车推广，燃
油经济性提升

表 19  |  交通领域核算方法与减排政策的关联性（道路交通为例）

来源：作者总结。

 ■ 数据统计基础薄弱是影响地方政府顺利开展交通碳排放

核算最主要的因素。对国内常见的自上而下“本地运输

企业燃料消耗”法而言，仍有众多城市缺乏能源平衡表或

不公开相关能耗统计数据。即便是定期编制能源平衡表

的省市，也面临能源平衡表更新不及时的情况。自下而上

“居民活动法”法的数据缺口相对少。然而，“地理边界

法” 数据需求大，需要监控卡口、GPS大数据作为支撑，

在部分省市面临数据可得性挑战；“诱发活动法”尚不适

用于国内。

 ■ 使用“自上而下”法和“自下而上”法计算的地方交通碳

排放均具有不确定性。“自上而下”法的不确定性源于终

端能耗统计偏差及拆分系数的不确定性。“自下而上”法

的不确定性主要源于现有统计数据（如年行驶里程、燃

油经济性）质量有限。在个别省份，通过“自上而下”法和

“自下而上”法核算出的交通碳排放差异较大，难以通过

IPCC建议的方法（即调整“自下而上”法的年行驶里程）

弥合，且对政策决策与资源分配有较大影响，因此，有必

要完善数据统计基础，提升相关统计数据的质量。

 ■ 国内缺乏统一的交通碳排放核算方法指南。虽然目前国内

出台了“自上而下”法的方法学指南，但交通领域碳排放

核算边界不清晰（未明确是否包含非道路机械等），且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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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而下“本地运输企
业燃料消耗法”

自下而上 
“居民活动法”

自下而上 
“地理边界法”

自下而上 
“诱发活动法”

数据可得性
省份及少数省会城市

可得
所有地区

可得
少数地区

可得
不可得

不确定性
•  全国层面：确定
•  地方层面：不确定

• 全国层面：不确定
• 地方层面：不确定

未评估 未评估

可加总性 可加总，但有误差 一些情况下可加总 可加总 不可加总

排放源可识别性 不可识别 可识别 可识别 可识别

政策关联性 无关联 有关联 有关联 有关联

表 20  |  交通领域碳核算方法的评估

说明：由于数据有限等原因，本文未评估自下而上“地理边界法”和自下而上“诱发活动法”的不确定性。

来源：作者总结。

乏实施的强制性。同时，国内也尚未编制“自下而上”法的

方法学指南。这些都导致各地进行交通碳排放核算时，采

用的方法不一，核算结果不具备一致性（可比性）。

 ■ 划分跨边界出行排放的归属地时，存在权责不匹配的问

题。国内少数地区被划分的航空或水运排放过高，超过了

其减排权责。

鉴于现阶段全面引入“自下而上”法（特别是“地理边界法”和

“诱发活动法”）存在数据与模型等多方面的挑战，本文提出以下分

阶段建议：

4.1  近期建议（2021―2025年）

在近期（2021—2025年），地方政府（至少省级政府）应自某一

基准年起，每年定期编制交通领域碳排放清单，用于支撑交通领域

低碳行动方案的编制，追踪及评估低碳行动方案实施后的效果。同

时，编制地方交通碳排放清单也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上履行《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将于2024年生效的《巴黎协定》“强化透

明度框架”对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报告要求。

为与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保持一致性，以及与本地历史排放

清单保持时序的一致性，本文建议采用“自上而下”法计算地方交通

领域碳排放。在使用“自上而下”法时，需注意：一是应解决交通领

域能耗统计体系不完整的问题；二是尽可能配套使用 “自下而上”

法，并完善相关的数据统计基础。

         第一，完善“自上而下”法的数据统计基础：

 ■ 统计部门有必要调整交通领域能耗统计制度，全面覆盖

交通领域能耗，特别是纳入非营运车辆与非道路机械的

能耗。下列措施有助于全面统计交通领域能耗：一是基于

燃油税的税收凭证统计交通能耗，二是对上游燃料供应

商（如炼化厂、油库、贸易商、加油站以及专供渠道的燃料

供应商）提出强制性“范围三”排放报告要求，三是面向

上游燃料供应商开展专项调查统计等。

其中，对上游燃料供应商提出强制性的“范围三”碳

排放报告要求，行政成本最低：通过要求其定期提交各类

交通燃料的贸易、销售与库存统计，及对应的“范围三”碳

排放，不仅可简化统计对象的数量，更可获得全口径、准确

的交通领域能耗和碳排放统计（见专栏3）。各类上游燃料

供应商中，从加油站的经营企业以及专供渠道的燃料供应

商获得“范围三”碳排放更为准确，可以区分终端使用情况

（如国内与国际交通）。同时，应提升交通能耗统计覆盖的

地理范围与及时性，即要求交通能耗统计尽可能覆盖全国

各地市，并以年度为单位进行统计。

值得注意的是，在更全面的能耗统计方法下，“自上

而下”法将由“本地运输企业燃料消耗法”变更成“本地

燃料销售法”。但核算方法的切换会影响现状排放与历史

排放的时序一致性。所以，为保证时序一致性，交通能耗

统计应能够回溯到历史的基准年，并根据新的“本地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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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法”重新计算基准年份以来所有历史年份的碳排放

量（世界资源研究所等，2014）。

 ■ 在加油站燃料统计中，应要求企业进行以下区分：一是

区分国内交通能耗与国际交通能耗，特别是航空与水运

行业；二是区分交通用生物燃料与传统化石燃料；三是

应分别报告交通各行业的燃料消耗量，例如，道路交通

的柴油加油量应与非道路机械的柴油加油量区分开。另

外，能源平衡表应细化到交通各行业，并与2024年生效的

《巴黎协定》“强化透明度框架”的通用报告表保持一致

（UNFCCC，2019）。即便不调整交通能耗统计制度，以

上要求也适用于运输企业的能耗统计。

 ■ 建立交通能耗统计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QA/QC）制

度，对企业上报数据进行第三方核查（MRV），确保地方

交通领域能耗之和等于全国交通领域能耗。

 ■ 商务、生态环境等部门应加大对黑加油站、非正规炼化厂

的执法力度，禁止非正规渠道的劣质非标油流入市场。加

强对黑加油站、非正规炼化厂的执法力度，不仅有助于提

升交通能耗统计的准确性，也有助于减少由于使用劣质

燃料而产生的大气污染，避免国家税收损失。

第二，编制“自下而上”法的方法学指南，完善相关数据统计

基础：

 ■ 编制交通领域“自下而上”法的方法学指南，明确核算边

界，统一“自下而上”方法以及跨边界交通碳排放归属地

划分方法，规范数据收集与统计体系，明确结果验证方法

等。

 ■ “自下而上”法核算的交通碳排放清单应尽量与交通污

染物清单进行统一管理。目前，基于第二次污染普查、污

染物总量核查等，有关部门已建立了相对成熟的基于“自

下而上”法的交通污染物核算方法、数据基础、管理与考

核机制。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以考虑，编制基于“自下而

上”法的交通领域碳排放和污染物的融合清单，支撑降碳

减污协同增效。

 ■ 地方有关部门应定期采集分车型的年行驶里程数据。采

集方法包括：通过车载GPS系统采集、车辆年检时里程读

取或道路流量统计等（见附录B）。在国内，营运车辆的年

行驶里程可通过车载GPS系统获得：为了防止司机超速或

疲劳驾驶，交通运输部（2014年）要求营运性车辆都加装

GPS系统；除GPS失灵等特殊情况外，基于GPS的年行驶

里程数据可覆盖所有营运车辆。私家车的年行驶里程可

通过在里程表读数或道路流量统计获得。

 ■ 地方有关部门也应定期收集分车型实际道路的油耗数

据。油耗数据可通过附录B所列不同方法收集。对营运车

辆，基于车载自动诊断系统（OBD）是首选的油耗数据收

集方法；对私家车，可通过车主在手机APP填报油耗的方

法获得油耗数据。  

 ■ 地方有关部门也应考虑完善非道路机械相关的统计数

据，并定期进行二氧化碳与污染物排放测算。特别是空气

污染严重的地区，可以率先试点，收集本地非道路机械设

备的情况与活动数据（如设备数量、设备额定功率、运行

小时数、负荷系数等），以便了解与监测本地非道路机械

的碳排放与污染物排放情况。

第三，航空、铁路和沿海水运产生的碳排放最好划分到相应

企业，而非地方城市。为便于这些企业核算其交通碳排放，有必要

编制针对航空、铁路与水运企业的碳排放核算指南，指导企业收集

相关数据，对碳排放进行定期核算，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第三方核

查。

最后，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也应提供交通碳排放核算相关的

保障机制： 

 ■ 中央有关部门应提出统一的省级（或市县级）交通领域

碳排放核算方法，清晰界定核算对象、核算边界，明确以

“自上而下”法为主，还是“自上而下”法与“自下而上”

法相结合，提出处理“自上而下”法和“自下而上”法结果

差异的方法，统一跨边界交通碳排放归属地划分方法，指

导地方对交通碳排放结果进行验证等。

 ■ 建立交通领域碳排放目标分解机制及基于碳排放清单的

考核机制，并定期对地方编制的交通领域碳排放清单，开

展第三方核查。

 ■ 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应设立核算办公室，并设置专职人

员，负责交通领域碳排放相关数据收集及平台开发、清单

编制与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等工作。

 ■ 促进数据在不同部门间的分享，既可简化企业上报数据

的工作量，也可用于不同部门数据的交叉互检。

4.2  中长期建议（2025年后）
中长期，应鼓励地方政府使用自下而上“地理边界法”或“诱发

活动法”计算与预测交通碳排放，以及支撑更全面、更精细化的交

通减排政策制定。

此外，中国还应出台交通领域甲烷、氧化亚氮的核算方法学指南

以及相关数据统计基础，以便更准确地编制交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

清单。

最后，根据国际谈判进程，中国可考虑是否将国际航空与航海

排放纳入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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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  |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上游燃料供应商的强制性“范围三”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要求

企业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报告机制包括强制性报告与自
愿性报告两种。针对重点排放企业，有关部门通常会提出强制
排放报告要求，以及时获得全口径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数
据。一般情况下，强制碳排放报告只包含企业的“范围一”排放
或“范围一+范围二”排放（Singh和Mahapatra，2013）。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除了要求“范围一”排放报告
外，也要求产业链上游的化石燃料的供应商报告“范围三”排
放。根据2006年出台的《加利福尼亚州全球变暖解决方案法案》

（California Global Warming Solutions Act），加利福尼亚州要求，出售

交通燃料对应排放量超过10,000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本地燃料供

应商（包括炼油厂、储备油库及进出口商）必须每年定期提交温室

气体排放报告，并接受第三方核查（美国环保署，2010）。这一要

求仅针对上游燃料供应商，免去了对数量庞大的个体出行者的要

求，同时也有助于政府获得“全口径”交通碳排放数据，并能保

证数据的质量与一致性（Singh和Mahapatra，2013）。典型国家和地

区温室气体报告制度的排放边界对比见专栏表2。

说明：a加利福尼亚州制度要求电力、热力和蒸汽的供应商报告其排放，因此加利福尼亚州仅要求用户报告外购电力、热力与蒸汽的消耗量，而无需用户计算相关排放量。

             b 供应商在企业层面进行报告。

来源：Singh 和 Mahapatra （2013）

专栏表 2  |  典型国家和地区温室气体报告制度的排放边界对比

国家或区域 报告层面 直校排放
外购电力、热力及蒸汽引

起的间校排放
其他间接排放

澳大利亚 企业与设施 鼓励报告

加利福尼亚州 设施（＋供应商） a  b

加拿大 设施

欧盟 设施

法国 企业 鼓励报告

日本 企业与设施 可选

英国 企业与设施 鼓励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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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城市温室气体核算国际标准》中跨边界交通碳排放归属地的划分方法

《城市温室气体核算国际标准》（GPC）提供了四种划分跨边

界交通碳排放归属地的方法（世界资源研究所等，2014），各有优势

（表附1）。

在全球，不同城市和地区采用了不同的跨边界交通碳排放归

属地划分方法（见表附2），例如：

 ■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采用了传统的“本地燃料销售法”计

算交通领域碳排放，评估地方政府减排目标的达成情

况。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商用车登记法》（2001年），商

用车及挂车在进入加利福尼亚州之前必须先进行登记，

因此，加利福尼亚州也有条件追踪跨边界商用车的行程

与排放数据。

 ■ 在美国西雅图市，由于不同交通行业数据可得性存在差

异，因此在划分跨边界交通碳排放归属地时采用了不同方

法。例如，自下而上“诱发活动法”主要用于计算道路交

通和铁路客运的碳排放，而自下而上“地理边界法”则用

来计算水运和铁路货运的碳排放。

 ■ 英国大伦敦地区政府采用了基于交通模型的“地理边界

法”，通过将城市划分成面积为1平方千米的若干单元格，

计算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地理边界法”的优势在于城

市碳排放核算边界与空气污染物的边界完全一致，所以，

可以评估政策的碳排放与污染物协同减排效应。此外，该

方法还可以评估如超低排放区等与地理边界相关的政策的

减排效益。

方法 优点 缺点 实施难度

“自上而下”的划分法

本地燃料销售法
和本地运输企业
燃料消耗法

•  与全国碳排放清单方法学一致
•  成本低、耗时少
•  技术能力要求低

•   无法计入在外地加油的本地车辆产
生的碳排放

•  无法识别具体排放源
•  无法支持政策制定

“自下而上”的划分法

居民活动法 •  可识别具体排放源
•  可支撑减排政策制定

•  无法计入外地车辆在当地产生的排放
（需要年行驶里程和燃油经济

性数据）

地理边界法 •  可识别具体排放源
•   可支撑减排政策制定，特别是超低排
放区等政策

•  可评估政策的空气污染减排协同效应

•  成本高、耗时长
•   由于模型差异，城市间碳排放的一致
性较小

（需要建立城市交通模型）

诱发活动法 •  可识别排放源
•   可支撑减排政策制定，特别是跨边界
出行需求管理

•  成本高、耗时长
•   由于模型差异，城市间碳排放的一致
性较小

（需要建立城市交通模型）

来源：作者基于 GPC（世界资源研究所等，2014）改编。

表附 1  |  多种跨边界交通领域碳排放归属地划分方法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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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对于英国大伦敦地区，道路交通、铁路和航空领域的碳排放根据《伦敦大气碳排放清单》（2016 版）计算（TfL，2020），水运排放来自 PLA and TfL（2017），非道路机械的排

放来自《英国国家大气排放清单》(Desouza et al.， 2021)；对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交通碳排放基于《IPCC 指南》（2006）核算；对于美国西雅图市，跨边界交通碳排放归属地

划分方法来自西雅图可持续发展与环境办公室（SOSE）（2020）。

表附 2  |  全球不同城市和地区使用的跨边界交通碳排放归属地划分方法

英国大伦敦地区 美国西雅图市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道路交通

•  地理边界法 •   诱发活动法（将始于或终于西雅图的
出行碳排放的一半计入本市排放）

•  本地燃料销售法

铁路

•   地理边界法（伦敦地理范围内铁
路排放）

•  诱发活动法（铁路客运）
•  地理边界法（铁路货运）

•  本地燃料销售法

水运

•   地理边界法（泰晤士河运行的国内
外船舶产生的排放）

•   地理边界法（西雅图港作业和停泊的
国内外船舶产生的排放）

•  本地燃料销售法

航空

•   地理边界法（飞行高度在1千米以
下的航空排放）

•   基于本地人口规模估算航空燃料销售
量

•  本地燃料销售法

非道路机械

•   本地燃料销售法（该部分排放计入
工业和建筑领域的排放）

•  基于美国环保署的NONROAD模型计算 •  本地燃料销售法

排放清单目的

评估政策的空气污染减排协同效应
以及低排放政策的减排潜力

支撑城市编制交通领域低碳行动方案 跟踪温室气体排放的变化和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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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年行驶里程和燃油经济性的数据收集方法

年行驶里程的数据收集方法见表附3，燃油经济性数据收集方法见表附4。

车辆年检 出行调查
基于卡口/ 

环线数据道路流量统计
GPS系统

数据收集方法 车辆年检时，获得车辆年
行驶里程数据

对居民或运输企业进行 
（抽样）调查，获得行驶
里程数据

在抽样选取路段，通过车牌
自动识别方法，统计车辆数
量、车型（年行驶里程等于
车辆数量乘以路段长度）

通过车载GPS系统获取行驶
里程数

划分碳排放
归属地的考
量因素

居民活动法
•  本地登记的车辆
•  区域内/外出行

居民活动法
本地登记的车辆
•  区域内/外出行

地理边界法
•  在区域内/外登记的车辆
•  只计算区域内的出行

所有划分方法
•  在区域内/外登记的车辆
•  所有出行方式

适用车型 •  所有车型 •  所有车型 •  所有车型 •  营运车辆

来源：作者基于 Kuhnimhof 等（2017）调整。

表附 3  |  年行驶里程的数据收集方法

车载自动诊断系统（OBD）
数据收集

用户自我报告
车载尾气检测设备（PEMS） 

/台架测试
基于PHEM等软件的模型

数据收集程序 获得车主同意后，通过车
载自动诊断系统获得实际
道路油耗数据

由车主用APP（如“小熊油
耗”）分享燃油经济性

在实际道路条件下通过车载
尾气检测设备，或在实验室
条件下通过台架测试，获得
油耗数据 

在PHEM和MOVES（Hausberger， 
2003）等软件模型中导入本
地化工况，计算油耗

缺点 •   取决于车载自动诊断设
备的可靠性，数据可能
不准确

•  车型涵盖范围有限 •  样本量有限
•   台架测试与实际道路工况
有差异

•  与中国的车型不同
•  与实际道路工况有差异

适用车型 •  所有车辆 •  私家车 •  所有车型 •  所有车型

表附 4  |  燃油经济性数据收集方法

来源：作者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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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本研究调研了十几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样本多元。这些省份

分别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交通碳排放核算有不同的认

知程度。

2. 不含润滑油燃烧产生的排放及采用尿素的催化转化器（SCR）产

生的排放。

3. 国际航空与航海的燃料消耗量是指行程始于或终于国外所消耗

的燃料量。

4. 该计算方式仅适用于航空煤油，不适用于航空汽油。此外，飞机

起降架次仅包括国内飞机起降架次。

5. 采用层级3方法时，船舶轨迹数据需区分国内水运与国际水运的

轨迹，便于区分国内、国际交通碳排放。

6. 根据《城市温室气体核算国际标准》，该方法还包含国际交通碳

排放。

7. 在计算中，采用了IPCC默认的燃料碳含量和中国本地化的碳氧

化率。

8.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本地运输企业燃料消耗法”核算出的地方

交通碳排放与基于（本地）“周转量法”核算出的地方交通碳排

放具备可比性，因为本地运输企业燃料消耗量的统计口径与周

转量的统计口径基本一致。

9. 自下而上“居民活动法”在计算中主要使用基于车籍地的“保有

量法”或“周转量法”。“地理边界法”和“诱发活动法”在计算

中则主要使用基于本地和异地注册车辆的“保有量法”；“周转

量法”无法支持。

10. 各城市需要通过车牌自动识别系统一道分析并处理卡口流量数

据，将识别出的车牌信息与车辆登记数据库进行匹配，获取车辆

类别、车辆技术等关键信息，用于计算交通碳排放。

11. 大型国有航空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东

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等。

12. 中央政府通过实行“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

（CAFC），鼓励新能源汽车的生产与制造展。新能源汽车与CAFC
积分可以依据《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

并行管理办法》在车企之间进行交易。

13. 不包括西藏自治区、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

14. 燃料混合厂是指将燃料油混入车辆柴油的工厂。

15. 现有交通领域能耗统计可以区分铁路、水运和航空的能耗，但无

法区分道路机械和非道路机械的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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